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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精工钢构         股票代码：600496          编号：临 2023-089

转债简称：精工转债         转债代码：110086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下属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资标的名称：精工工业建筑系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工工业”） 

 增资金额：2,000 万美元，增资后精工工业注册资本由 10,000 万美元增

加至 12,000万美元。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增资事项概述 

1、增资主要情况 

精工工业是公司发展工业建筑板块业务的重要子公司，主要承建工业厂房、

物流中心等工业建筑类项目。建筑企业的注册资本是反映企业实力的重要标志，

在招投标业务承接中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性，为进一步增强精工工业的业务承接能

力、抓住工业建筑市场发展契机，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对精工工业进行增资，总额

度为 2,000万美元。其中：公司作为精工工业股东方对其增资 1,500 万美元，公

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香港精工钢结构有限公司作为股东方对其增资 500 万美元。精

工工业股东方精工同人三号（丽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放弃增

资权。增资后，精工工业注册资本由 10,000 万美元增加至 12,000万美元。 

本次增资前后精工工业各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万美元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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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7463.432931 74.63% 8963.432931 74.70% 

香港精工钢结构有限公司 2500 25.00% 3000 25.00% 

精工同人三号（丽水）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6.567069 0.37% 36.567069 0.30% 

合计 10000 100% 12000 100% 

2、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23年 12月 2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2023年度第十三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下属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对子公司增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对控股子公司增资事项不构

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精工工业建筑系统集团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10,000万美元 

3、注册地址：浙江省绍兴柯桥经济开发区柯西工业园鉴湖路 

4、法定代表人：洪国松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6、成立时间：2004年 6月 21日 

7、经营范围：主要从事建筑工程施工、建筑工程设计、施工专业作业；建

筑劳务分包、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销售等。 

8、精工工业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30.59亿元、净资产 9.39亿

元，2022年 1-12月营业收入 44.82亿元，净利润 1.90亿元（数据经审计）；截

至 2023 年 6月 30日，总资产 33.80亿元，净资产 10.23亿元，2023年 1-6月

营业收入 24.04亿元，净利润 1.11亿元（数据未经审计）。 

三、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有利于进一步提高精工工业的业务竞争能力，促进精工工业的经营

发展，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对公司巩固行业地位、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具有积

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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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增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增资，符合公司战略布局和长远利益，

精工工业建立了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和严格的内部控制制度，本次增资的风险可

控。本次增资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产生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3年度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6 日 


